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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59            证券简称:首钢股份           公告编号:2018-014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8 日召开六届六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公司硅钢业务相关的资产及负债出售给全资子

公司的议案》等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一）出售资产交易的基本情况 

1.双方当事人名称： 

甲方：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乙方：首钢智新迁安电磁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磁公司”） 

2.交易标的 

本公司硅钢业务相关的资产（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及负债（以

下简称“标的负债”），标的资产和标的负债合称为“标的资产包”或

“交易标的”。 

3.交易事项 

本公司以经审计的账面价值为依据，拟将硅钢业务相关资产、

负债出售给全资子公司电磁公司，相关业务及人员亦一并转移至电磁

公司。 

4.出售价格 

本次交易对价为人民币 50亿元。 

5.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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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6.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不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7.本次交易事项的审批情况 

2018 年 3月 28 日，六届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公司硅

钢业务相关的资产及负债出售给全资子公司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

关的议案。根据国资监管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尚需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批准后实施。 

8.协议签署日期 

2018 年 3月 28 日，公司与电磁公司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北京

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与首钢智新迁安电磁材料有限公司之资产包出售

及业务、人员转移协议》（以下简称“资产包出售协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电磁公司为本次交易的资产购买方，电磁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首钢智新迁安电磁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283MA09WM6M8K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河北省唐山市迁安市西部工业区兆安街 025号 

法定代表人 孙茂林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经营范围 

冷轧电工钢板带制造；冶金专用设备制造；电机制造；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节能技术推广服务；新材料

技术推广服务；建材、非金属矿及制品、金属材料、

金属制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批发、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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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8 年 3月 22日 

主要股东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额 500万元，持股比例

100% 

（二）主营业务情况 

电磁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冷轧电工钢板带制造等，由本公司于

2018 年 3月出资设立。 

（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电磁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本公告发布日，电磁公司

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 10 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

的其他关系。 

（四）财务情况 

电磁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立时间不足一年。本公司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月 31 日 

资产合计 13,415,851.98  

负债合计 9,764,165.01  

所有者权益 3,651,686.97  

项目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6,025,015.43  

净利润 310,740.18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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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出售的交易标的为本公司硅钢业务相关的资产及负债，其

中，经审计的资产为 1,343,310.12万元，经审计的负债为 843,310.12

万元,出售对价为 500,000.00 万元。上述有关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

或者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 

截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本次出售的标的资产包括存货、固定

资产、在建工程，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账面原值 累计摊销/折旧 跌价/减值准备 账面净值 

存货 68,101.42 - 1,221.48 66,879.94 

固定资产 1,402,820.92 167,379.61 - 1,235,441.31 

在建工程 40,988.87 - - 40,988.87 

截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本次出售的标的负债包括预收款项、

其他非流动负债。 

预收款项合计 54,450.74 万元，其中前五大债权人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债权人名称 金额 账龄 发生原因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12,021.78  一年以内 预收产品销售款 

五矿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4,228.13  一年以内 预收产品销售款 

珠海凌达压缩机有限公司 2,392.58  一年以内 预收产品销售款 

钢花机电（天津）有限公司 2,319.73  一年以内 预收产品销售款 

顺特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2,144.69  一年以内 预收产品销售款 

其他非流动负债合计 788,859.39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债权人名称 金额 发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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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股份公司迁安钢铁公司 788,859.39 硅钢项目基建借款 

（二）本次出售的交易标的已委托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审计，并于 2018 年 3 月

27 日出具致同专字(2018)第 110ZC3045 号《审计报告》。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主体 

甲方：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首钢智新迁安电磁材料有限公司 

2.交易事项：甲方同意向乙方出售，且乙方同意自甲方处受让

甲方分公司首钢股份公司迁安钢铁公司合法所有的、与硅钢业务有关

的资产及负债（合称为“标的资产包”)。相关硅钢业务及人员亦一

并转移。 

3.交易价格 

双方同意，以标的资产包于审计基准日 2018 年 2 月 28 日经审

计的净资产价值作为定价依据。标的资产包中经审计的资产为

13,433,101,245.94 元，经审计的负债为 8,433,101,245.94 元。据

此，双方同意出售对价为 5,000,000,000.00 元。 

4.对价支付 

双方同意，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2 个月内向甲方支付出

售对价。 

5.过渡期损益安排 

双方同意，标的资产包自 2018 年 3月 1 日至标的资产包交割完

成日所在的自然月月末之日止，此期间所产生的损益由甲方享有、承

担。双方进一步同意，标的资产包自标的资产包交割完成日所在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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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月次月月初之日起所产生的损益均由乙方享有、承担。 

6.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下述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1）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 

（2）就本协议及本协议项下资产包出售事项，甲方已取得首钢

集团有限公司同意以协议方式出售的批准。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资产出售后，相关业务和人员随之转入电磁公司，人员劳

动合同转签电磁公司，转签等事宜由本公司策划组织，由电磁公司负

责具体实施；本次资产出售后，相关土地和房屋由电磁公司向本公司

租赁。 

六、出售资产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资产的出售主要是为优化公司组织架构和适应未来业务发

展需要，进一步突出硅钢的专业化经营生产，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及

拓展现有业务，提升硅钢产品市场竞争力，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本次交易在公司合并报表层面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产生

影响。 

七、备查文件 

1．公司六届六次董事会决议； 

2．资产包出售协议； 

3．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3月 30 日 




